
申報人姓名（實體或分支機構）： 
申報人類別： 保單持有人   承讓人   受益人 

重要事項／免責聲明： 

(1) 這是由申報人向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提供的個人稅務居民身份聲明，以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用途。本公司可把收集所得的資料交給稅
務局，稅務局會將資料轉交到另一稅務管轄區的稅務當局。 

(2) 此表格的所有項目必須完成（除不適用或另有規定）。如提供的空間不足，請於補充文件 G03 內完成。

(3) 稅務編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以下簡稱為「稅務編號」。

(4) 如申報人對於稅務居民身分或相關資料有任何疑問，請向其法律或稅務專家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或瀏覽香港稅務局網頁／美國稅務局網站以索取詳情，

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將不會向客戶提供相關的協助。

(5) 以下定義只供參考，詳情請參考美國稅務局發出的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及／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出的共

同匯報標準（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s）。

(6) 填表前請先細閱以下連結之指引及定義摘要： 

香港：http://www.ird.gov.hk/chi/tax/aeoi/self_cert.htm／澳門：https://www.dsf.gov.mo/AEOI/?lang=zh&FormType=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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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保單編號：

第二份保單編號：

本人／我們聲稱、確認及聲明如下：

居留司法管轄區明細表 

居留司法管轄區 「稅務編號」 
如未能提供「稅務編號」， 

需填寫理由A、B 或 C 

如選取理由 B， 

需解釋申報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原因 

如未能提供「稅務編號」，請提供其原因：

理由 A – 申報人的居留司法管轄區並沒有向其居民發出「稅務編號」。
理由 B – 申報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如選取這一理由，必須解釋申報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理由 C – 申報人毋須提供「稅務編號」。居留司法管轄區的主管機關不需要申報人披露「稅務編號」。

第一部份　美國稅務身份聲明

申報人是否美國人士、美國公司、合夥組織、遺產、或信託？

是

否

→ 請提交美國稅務表格之W-9 表格並於「居留司法管轄區明細表」填寫有關美國稅務居留司法管轄區及美國稅務編號的資料。

申報人的法定名稱  :

商業登記號碼    :

申報人的註冊地  :

現時申報人的營業地址 ：

通訊地址    :

實體的自我證明表格 (POS-G68)

第二部份　申報人的稅務居民身分

如申報人並非任何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例如：它是財政透明實體），請填寫實際管理機構的所在稅務管轄區。

如申報人是香港稅務居民，稅務編號是其香港商業登記號碼。

請於下表列出所有居留司法管轄區（包括香港／澳門在內），以及該居留司法管轄區發給申報人的稅務編號。

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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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第三部份 申報人的實體類別 

申報人為一間：   （請選擇其中一項） 

財務機構 

□ 託管機構、存款機構或指明保險公司 

□ 投資實體，但不包括由另一財務機構管理（例如：擁有酌情權管理投資實體的資產）並位於非参與稅務管轄區的投資實體 

主動非財務實體 

□ 
該非財務實體的股票經常在 （一個具規模證劵市場）進行買賣 

□ 
 的有關連實體，該有關連實體的股票經常在 

（一個具規模證劵市場）進行買賣 

□ 政府實體、國際組織、中央銀行或由前述的實體全權擁有的其他實體 

□ 
除上述以外的主動非財務實體 （請說明  ） 

被動非財務實體 

□ 位於非参與稅務管轄區並由另一財務機構管理的投資實體 

□ 不屬主動非財務實體的非財務實體 

第四部份 控權人 （如實體帳戶持有人是被動非財務實體，填寫此部份） 

就申報人，填寫所有控權人的姓名在列表內。就法人實體，如行使控制權的並非自然人，控權人會是該法人實體的高級管理人員。每名控權人須分別填寫一份

控權人的自我證明表格 (POS-G68CP)。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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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聲明及簽署 
本人／我們知悉及同意，財務機構可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有關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的法律條文／澳門法律及法規，(a) 收集本表格所載資料並可備存作

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用途及(b) 把該等資料和關於保單持有人及任何須申報帳戶的資料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稅務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局申報，從

而把資料轉交到保單持有人的居留司法管轄區的稅務當局。本人證明，就與本表格所有相關的帳戶，本人是保單持有人／本人獲保單持有人授權簽署本表格。

本人承諾，如情況有所改變，以致影響本表格所述的個人的稅務居民身份，或引致本表格所載的資料不正確，本人會通知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貴公

司」），並會在情況發生改變後 30 日內，向貴公司提交一份已適當更新的自我證明表格。 

本人聲明就本人所知所信，本表格內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和聲明均屬真實、正確和完備。 

姓名 簽署及公司蓋章 

#身份 日期（月／日／年） 

#例如：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合夥的合夥人、信託的受託人等 

警告: 根據《稅務條例》第80(2E)條，如任何人在作出自我證明時，在明知一項陳述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或罔顧一項陳述是否在要項上
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下，作出該項陳述，即屬犯罪，並需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 




